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借款用

于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交控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控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

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及业务规则，对交控科技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借款用于募投项目的

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公司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预计投入时间 

1 
轨道交通列控系统高科产业园建设项

目 
25,000.00 2 年 

2 
新一代轨道交通列车控制系统研发与

应用项目 
9,000.00 2 年 

3 
列车智能网络控制及健康管理信息系

统建设与应用项目 
6,000.00 2 年 

4 补充营运资金 18,516.49 - 

募集资金净额 58,516.49   

  

二、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天津交控浩海科技有限公司情况  

名称：天津交控浩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交控浩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2MA05UAG55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智宇 

注册地址：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北侧创业总部基地 C02 号楼 302 室-5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控制设备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及制造、检测，

机械设备销售。 

股东情况：公司持股 100% 

三、借款方案  

根据“轨道交通列控系统高科产业园建设项目”相关募集资金情况，公司将

以不超过 2.5 亿元向天津交控浩海提供无息借款用于实施该募投项目。借款期限

自实际借款之日起，直至项目实施完毕，借款到期后可以续借，也可以提前偿还。

本次借款仅限用于“轨道交通列控系统高科产业园建设项目”的实施，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出于资金规划及募投项目实施进展的考虑，公司将把款项分批次划拨

给天津交控浩海专户。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上述借款事项具体工作。 

四、本次借款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天津交控浩海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向其提供借款系公司为建设募投项

目而实施，有利于满足募投项目资金需求，降低项目融资成本，保障募集资金项

目的顺利实施。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期间对其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具有绝对

控制权，财务风险较小，处于可控范围内，借款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低。本次借

款完成后，天津交控浩海的资金实力和经营能力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有助于公

司的经营发展和长远规划，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公司、天津交控

浩海、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及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保证募集资金使用的合规安全。 

五、借款后募集资金管理  

本次借款分批到位后，将存放于在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规定，与天津交控

浩海、募集资金存放商业银行、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2019 年 4 月修订）》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要求使用募集资金。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天津交控浩海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

超过 2.5 亿元无息借款专项用于实施“轨道交通列控系统高科产业园建设项目”，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无息借款，是基于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的建设需要，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满足募投项目资金需求，

降低项目融资成本，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时，天津交控浩海科技有限公

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不向其收取借款利息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且公司、天津交控浩海科技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及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会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保证募集资金使用

的合规安全。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专项用于

实施募投项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天津交控浩海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

超过 2.5 亿元无息借款专项用于实施“轨道交通列控系统高科产业园建设项目”，

是出于募投项目实施建设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募集资金的使用

方式和用途等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专项用于实

施募投项目。   

七、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中金公司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借款用于募投项

目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

司借款用于募投项目的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

募集资金使用，也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交控科技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借款用于募投项目

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

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借款用于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万久清                               莫   鹏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